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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协通字〔2019〕75号 

 

 
关于对《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工作规则

（征求意见稿）》征集意见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了加强设备监理行业专业化能力建设和诚信自律工作，促进

专业领域会员机构和人员的交流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设备监理

协会拟于近期成立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以下简称“电力分

会”）。为了规范电力分会的工作，依据《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章程》

和《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的规定，协会秘书处起

草了《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见

附件）。 

电力分会是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的专业领域分支机构，由从事

电力工业领域设备监理及相关工作的协会单位会员和专业人士组

成。电力分会的各项工作遵循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章程及工作规则。 

根据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章程》、《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分支机构管理办法》以及民政部有关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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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协会秘书处现向各会员单位公开征集意见。请于2019年11月

22日前将意见发送 E-mail至协会秘书处。  

联系人：秦 毅 

电 话：010-6420 1477 

传 真：010-6421 6385  

E-mail：qiny@capec.org.cn 

附件：1.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表 

3.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预报名表 

 

 

2019年 11月 18日 

 

 

 

 

 

 

 

 

 

 

 

 

主题词：设备监理  征集意见  通知 

抄送：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                    2019年 11月 18日印发 

录入：秦  毅                               校对：张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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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工作规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设备监理行业专业化能力建设和诚信自律工

作，促进专业领域会员机构和人员的交流合作与可持续发展，规范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以下简称“电力分会”）的工作，依

据《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章程》和《中国设备监理协会分支机构管理

办法》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 电力分会是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的专业领域分支机构，

由从事电力工业领域设备监理及相关工作的协会单位会员和专业

人士组成。电力分会的各项工作遵循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章程及本规

则。 

第三条 作为协会分支机构，电力分会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对外活动使用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的完整名称或英文

名称“Electricity Branch of CAPEC”。电力分会的名称、业务范

围、职责与权限的设定、变更和终止，由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理事会

或常务理事会审议决定。 

第二章 职责权限 

第四条 工作职责 

（一）开展电力领域设备监理工作政策理论研究，向协会提出

政策意见和建议； 

（二）开展电力领域设备监理专业技术与方法研究，支持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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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研、标准化工作； 

（三）开展电力领域设备监理机构和人员的业务交流活动，加

强能力建设； 

（四）开展电力领域设备监理行业诚信自律工作，维护行业秩

序和共同权益； 

（五）完成协会布置的工作任务。 

第三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分会会员  

（一）从事电力工业领域设备监理及相关工作的协会单位会

员、个人会员、注册设备监理师及相关专家，经自愿申请和分会确

认，可成为电力分会会员； 

（二）分会会员应承诺遵守本规则，积极参加分会活动，执行

分会决议，完成分会布置的工作任务； 

（三）分会会员享有电力分会的选举权、被选举权、监督建议

权，可优先参与分会活动、享有分会会员权益； 

（四）分会会员入会自愿、退会自由，入会不需另外缴纳费用。 

第六条 分会管理委员会 

（一）电力分会设管理委员会负责分会的运行管理，设主任委

员1名，副主任委员1名，委员3-5名，秘书1名； 

（二）管理委员会委员，从协会理事单位中选举产生，任期3

年，可连选连任； 

（三）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由管理委员会委员集体协商确定，

任期2年，不可连任。副主任委员由管理委员会委员集体协商确定，

任期2年，可以连任。主任、副主任委员任期自动延展委员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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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理委员会秘书，由协会秘书长与主任委员协商确定； 

（五）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的选举结果，

需报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批并任命。 

第七条 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职责 

（一）主持分会全面工作，确保分会履行工作职责，向理事会

和常务理事会报告工作； 

（二）召集并主持（或委托副主任委员主持）分会、管理委员

会的各类会议； 

（三）审批分会的各类文件、会议纪要、决议； 

（四）主持制定分会年度工作计划并监督执行； 

（五）代表电力分会参加相关业务活动。 

第八条 管理委员会委员职责 

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积极参与分会工作和管理。有违法违纪行

为或一年内无故不参加分会工作和活动的，由主任委员与协会秘书

长协商后免去其委员资格。 

第九条 管理委员会秘书职责 

（一）传达协会的工作要求，执行电力分会的决议； 

（二）组织落实电力分会年度工作计划，编制年度工作总结； 

（三）筹备分会和管理委员会各类会议； 

（四）负责处理分会的日常事务，向电力分会成员发放协会及

电力分会有关文件和通知； 

（五）办理协会交办的有关事务。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十条 工作计划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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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根据工作需要，主任委员可召集管理委员会会议、分会

会员会议，总结部署年度工作，研究重大工作事项，履行选举程序

等。管理委员会会议、分会会员会议均应每年至少召开一次。 

（二）根据工作需要，分会可召开专题工作会议，研究相关工

作。专题工作会议可吸收电力分会以外的有关专家参加； 

（三）电力分会做出重要决定，应召开管理委员会会议进行讨

论且有全体委员的半数以上同意方可通过。会员会议进行选举，应

有参会会员的半数以上同意方为有效。 

第十一条 工作实施与总结 

电力分会日常工作联系可采取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

由秘书负责组织协调。电力分会发布文件，应通过协会秘书处统一

进行文件审批、编号和用印。 

每年度末，电力分会秘书应起草年度工作报告，经主任委员批

准后报协会秘书处。 

第十二条 工作经费管理 

分会财务管理由协会秘书处财务统一管理。分会不得向会员收

取管理费、会员费等费用(分会会员非定额的自愿资助、捐赠除外)。 

分会开展业务活动可按协会财务制度收取一定成本费用或由

管理委员会委员单位协商承担，协会秘书处根据工作需要可以给予

适当支持。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规则由协会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并发布

实施，由协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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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表 

 

单位（盖章）：         联系人（签字）：           

年  月  日  

征求意见稿编号 修改意见 

请列明《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

工作规则（征求意见稿）》条款编号，

如第一章第一条。 

 

（请对应条款编号提出修改意见） 

 

 

 

  

  

注：请于 2019年 11月 22日前发送邮件至: qiny@capec.org.cn

mailto:qiny@cape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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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中国设备监理协会电力分会预报名表 

□ 分会会员 □ 管理委员会委员 

姓  名  姓  名  

性  别  性  别  

职  务  职  务  

专业特长  专业特长  

手    机  手    机  

E-mail  E-mail  

单位名称  

联系人 
电  话 

 

联系人 
邮  箱 

 

通讯地址  

单位（盖章）：                  联系人（签字）：           

                 年  月  日 

 


